
    

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  

入
會
申
請
表

姓  

名

別 姓

出
生

日
期

年   

月   

日

服
務
單

位
或
肄

業
學
校

身
分
證

字  

號

出
生

 

地

省      

縣

市      

區

行
動

電
話

通
訊

地
址

住
家

電
話

公
司

電
話

戶
籍

地
址

緊  

急

聯
絡
人

與
本
人

之
關
係

公
:

宅
:

行
動
:

登
山
休

閒
經
驗

會
籍

號
碼

核
准
入

會
時
間

字
第                 

號

民
國      
年      

月      

日

黏
貼
一
吋
相
片
一
張

 

︵
另
一
張
浮
貼
︶

入
會
後

紀  

錄

型 血

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
入
會
通
知

一
、
本
會
以
倡
導
登
山
活
動
、
鍛
鍊
體
魄
、
陶
冶
性
情
、
促
進
民
族
健
康
、
培
養
團
結
精
神
為
宗
旨
。

二
、
本
會
以
任
務
為
舉
辦
登
山
探
險
活
動
、
促
進
山
地
觀
光
、
研
究
登
山
技
術
、
出
版
登
山
書
刊
等
。

三
、
凡
中
華
民
國
國
民
年
滿
十
八
歲
以
上
，
無
褫
奪
公
權
、
禁
治
產
者
，
且
無
不
良
嗜
好
、
不
正
當
營
業
等
情
事

    

者
，
皆
得
申
請
為
普
通
會
員
。

四
、
本
會
會
員
得
優
先
參
加
本
會
舉
辦
之
活
動
，
享
受
本
會
之
福
利
。

五
、
入
會
申
請
人
須
填
寫
申
請
表
一
份
，
附
繳
一
吋
相
片
兩
張
，

    

1
普
通
會
員
：
入
會
手
續
費
新
台
幣
一
佰
元
，
常
年
會
費
新
台
幣
五
佰
元
。

    

2
永
久
會
員
：
入
會
手
續
費
新
台
幣
一
佰
元
，
一
次
繳
納
永
久
會
費
新
台
幣
一
萬
元
整
。

    

3
團
體
會
員
：
入
會
手
續
費
新
台
幣
五
佰
元
，
常
年
會
費
新
台
幣
五
仟
元
。
人
數
為
一
佰
人
為
基
數
，
每
超

                

過
一
個
基
數
加
收
新
台
幣
五
佰
元
。

六
、
有
效
年
度
計
算
，
以
其
加
入
為
會
員
並
繳
納
入
會
費
之
日
起
至
屆
滿
一
年
為
止
之
第
二
日
，
為
其
應
繳
納
次

    

年
長
年
費
之
首
日
。

七
、
除
蒞
臨
會
館
或
報
名
處
辦
理
會
員
之
外
，
亦
可
利
用
銀
行
轉
帳
繳
費
。
戶
名
：
新
北
市
山
岳
協
會
。
國
泰
世

    

華
正
義
分
行
帳
號
：
二
七
一
｜
五

0

｜
六

0

三
二
一

0

｜
九
。
請
先
將
入
會
申
請
表
及
轉
帳
收
據
一
起
傳
真

    

至
︵0

2

︶2
2
5
0
2
1
5
9
，

再
將
入
會
申
請
表
正
本
︵
連
同
相
片
︶
及
身
分
證
正
反
面
影
本
︵
辦
入

    

山
證
專
用
︶
郵
寄
至
會
館
。

話 電


